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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承辦單位：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委由社團法人中華志願服務經營管理協會辦理) 

 會議日期：115 年 5月 22日(五) 

 會議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10樓小禮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 號) 

 

 廣告 

115年臺南市 

社綜類志願服務小隊 

『第一次聯繫會報暨頒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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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臺南市社綜類志願服務小隊第一次聯繫會報暨頒獎活動 

議程表 

時間 會議流程 

13:30-14:00 報到 

14:00-14:05 介紹與會人員 

14:05-14:10 主席致詞 

14:10-14:30 

頒獎活動－ 

轉頒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 

社福類金質徽章及證書 

14:30-14:40 休息時間 

14:40-15:40 

社綜類小隊聯繫會報 

(含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志願服務業務

報告、提案討論與臨時動議) 

15:40-16:30 專題：115年社綜類小隊評鑑說明會暨線上系統教學 

16:30 散會 

*實際流程視當日情況調整並以當天會議進行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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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臺南市社綜類志願服務小隊第一次聯繫會報暨頒獎活動 

壹、 時間：115年 5月 22日(星期五)下午 2時。 

貳、 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10樓小禮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號)。 

參、 主席致詞。 

肆、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請參見附件 1，P.10-19。 

伍、 主席裁(指)示事項及繼續列管案件處理情形：無。 

陸、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推展志願服務工作報告： 

一、 目前志願服務編組情形： 

截至 115 年 4 月底統計，目前臺南市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隊共計 124

隊，志工總人數為 18,578 人，社會福利類志工隊共計 499 隊，志工人數

總計有 28,075人。 

二、 宣達事項： 

(一) 有關「115 年社會福利暨綜合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績效評鑑」，重要事項

如下： 

1.依據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15年社會福利暨綜合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績效評

鑑實施計畫辦理，請參見附件 2，P.20-24。 

2.評鑑資料期程為 113 年 1月 1日至 114 年 12月 31日止。 

3.指標項目分為核心指標、特色指標兩項： 

(1)核心指標：法定應辦事項、組織管理、志願服務申請獎勵情形、服務績

效。 

(2)特色指標：考量各運用單位組織與服務內容之多樣性，故設立該特色指

標，組別分為「創意/特色、高齡志工及管理」三組。 

4.請備妥評鑑資料暨相關佐證資料電子檔，於 115 年 7月 31日(星期五)前

上傳至臺南市志願服務網。 

5.評鑑資料準備教育訓練已於 115 年 4月 16日辦畢，強化運用單位對評鑑

指標之理解與資料整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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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志願服務資料建置，採全面線上化及重申相關事宜： 

1. 因應無紙化響應節能減碳政策，有關本市志願服務榮譽卡之申請，以及

志工服務時數等基本資料已全面採線上化，請至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整

合系統線上填報完成資料，以避免影響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評鑑分數。 

2. 依據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第 10條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得隨時抽檢其權管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服務證與紀錄冊之使用，以及第 4

條第 4 項資訊登錄情形；本局持續抽檢系統基本資料建置率，請單位完

整登錄資料，如在資料建置上有困難或需協助者，請洽本市志願服務推

廣中心 06-2986649。 

3. 為利各運用單位使用志願服務資訊系統，本局 114 年已提供實體及線上

教學諮詢服務、辦理 12 場實體上機教學課程，並於臺南市志願服務網

提供系統操作教學影片，及提供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操作手冊

予各單位，今年度亦持續輔導各運用單位使用志願服務資訊系統，請各

運用單位多加利用相關資源，以達志願服務資料全面線上化之目標。 

(三) 有關 115年度志工意外事故保險，重申務必為所運用志工辦理保險，重要

相關事宜如下： 

1. 請各單位依志願服務法規定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以確保志工執勤

安全：依據志願服務法第 16條規定略以：「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志工

辦理意外事故保險...」，應依法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以保障志工

權益，免生爭議。 

2. 社會局針對志工保險之補助對象：為鼓勵本市社綜類志工隊協助市政推

動，社會局針對「參加社綜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績效評鑑且分數達 70分

以上之單位」及「加入本市社會福利類災害防救志工團隊」提供志工保

險補助。 

3. 未由社會局補助志工意外事故保險單位，針對領冊志工保險，請各單位

多加運用衛生福利部志工保險共同供應契約，此保險「以 80歲為年齡上

限」，包括新光產物保險、第一產物保險、國泰世紀產物保險，相關資訊

可參考「臺南市志願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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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繳交推展志願服務業務半年報表： 

有關「115年上半年度(1月至 6月)推展志願服務志工人數及服務成果推

展志願服務概況表」及「115 年上半年度(1月至 6月)推動志願服務業務

成果統計表」，即半年報表，請於 115年 7月 6日(星期一)前，至衛生福

利部志願服務資訊系統完成登打，以避免影響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評鑑分

數；若確定不再運作之志工運用單位，應函文本局解散。 

(五) 115年度全國志願服務獎勵： 

請各運用單位於 115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前填具獎勵名冊及檢附相關文

件送本局彙整，請依本局 115 年 3 月 18 日南市社團字第 1150374574B 號

函辦理，相關問題請洽本局李承辦。 

(六) 有關「國際志工年 2026」歡迎各單位響應： 

1. 聯合國大會宣布將 2026 年訂為「國際志工永續發展年」，簡稱「IVY 2026」，

中文為「國際志工年 2026」。這是繼 2000 年國際志工年(IVY)，聯合國再

度對於志願服務領域做出的全球性重大決議。 

2. 為響應「國際志工年 2026」，鼓勵各單位辦理志願服務相關活動時，活動

背板可放置「IVY 2026」標誌及文字，標誌如下圖，並可至國際志工協會

官方網站(https://www.volunext.org/)下載使用。 

 

 

 

 

 

三、聯絡窗口 

單位 聯絡方式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業務聯絡人：蔡宜慈、李琇瑛 

電話： 

06-2979373 

06-2991111分機 5928、5927 

https://www.volunex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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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6-2982548 

電子信箱： 

t950617@mail.tainan.gov.tw 

et2213@mail.tainan.gov.tw 

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社團法人中華志願服務 

經營管理協會) 

業務聯絡人： 

涂佳榮、黃昱瑄、楊富閎、吳雅玲 

電話：06-2986649 

傳真：06-2984671 

電子信箱：volunteer1216@gmail.com 

柒、 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工作報告 

一、有關志願服務資料建置，採線上申請及重申相關事宜： 

(一)志願服務紀錄冊： 

1.配合衛福部落實志願服務全面線上化目標，去(114)年起社福類運用單

位，需至衛福部志願服務系統線上申請電子紀錄冊，不再發給紙本紀錄冊。 

2.線上申請電子紀錄冊之運用單位，請先將志工基本資料(含個人電子照片)

及教育訓練(基礎及特殊訓練結訓證書)建置完成，並上傳申請名冊至臺南

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官網，即完成申請程序。 

3.相關申請規定及辦法，請逕自臺南市志願服務網(http://vt.tainan.gov.tw/)

紀錄冊/申請作業下載。 

(二)志願服務榮譽卡： 

為了簡化申請流程，去(114)年 11月 1日起，志願服務榮譽卡逕至衛福部

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提出申請，毋需上傳名冊至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

心官網。 

二、培力專案辦理情形： 

(一)基礎及社會福利類特殊訓練： 

1.今年度已辦理 3梯次基礎訓練及社福類特殊訓練，辦理情形如下： 

日期 課程名稱 地點 參與人數 

1月 31日 基礎訓練(第一梯次) 南區彰南里活動中心 93人 

2月 1日 
社福類特殊訓練 

(第一梯次) 
南區彰南里活動中心 99人 

mailto:et2213@mail.tainan.gov.tw
http://vt.tainan.gov.tw/)紀錄冊/
http://vt.tainan.gov.tw/)紀錄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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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4日 基礎訓練(第二梯次) 將軍區北嘉里活動中心 69人 

2月 5日 
社福類特殊訓練 

(第二梯次) 
將軍區北嘉里活動中心 74人 

2月 25日 基礎訓練(第三梯次) 
新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3樓階梯教室 
35人 

2月 26日 
社福類特殊訓練 

(第三梯次) 

新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3樓階梯教室 
53人 

備註 
1. 基礎訓練：共 3梯次，合計 197 人。 

2. 社福類特殊訓練：共 3梯次，合計 226 人。 

2.線上課程資源：未能參與以上課程者，可運用臺北 E大

(https://elearning.taipei/mpage/home)進行線上課程，課程名稱搜

尋「志工基礎教育訓練」及「社會福利類特殊教育訓練」。 

(二)在職訓練： 

1.今年度已辦理計 2 場次在職訓練，辦理情形如下： 

日期 課程名稱 地點 參與人數 

2月 7日 

2月 8日 
「初級急救員證照班」 

社會福利綜合大樓 5樓

動態培力教室 
55人 

3月 5日 CPR+AED認證班 
新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3樓階梯教室 
25人 

備註 共 2 梯次，合計 80 人。 

 

(三)靈性照顧訓練：今年度辦理情形如下： 

日期 課程名稱 地點 參與人數 

5月 9日 靈性照顧訓練 善化糖廠員工休閒活動中心 82人 

 

(四)成長訓練及領導訓練、督導訓練：今年度辦理情形如下： 

日期 課程名稱 地點 參與人數 

4月 24日 督導訓練(初階班) 
社會福利綜合大樓 

5樓動態培力教室 
61人 

備註 共 1 梯次，合計 61 人。 

https://elearning.taipei/mpage/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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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市社福小隊 LINE社群： 

(一)為利各社福小隊快速掌握本中心各項活動及業務須知，建請各單位派 1人

加入本市社福小隊 LINE 社群，本社群由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做為管理單位。 

(二)社福小隊 LINE社群請掃碼： 

 

 

 

四、志工媒合平台： 

運用單位志工徵才可透過志推中心官網宣傳，有需求之運用單位，請洽詢

志推中心 06-2986649。 

五、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網（志工使用）： 

因應衛福部推動志願服務全面線上化，請鼓勵志工加入衛福部志願服務資

訊網志工會員，該資訊網可查詢志工服務時數、教育訓練及電子榮譽卡等

資訊。 

六、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運用單位使用) ： 

(一)因應衛福部推動志願服務全面線上化目標，請運用單位務必將志工基本資

料、教育訓練、服務紀錄冊、志工服務時數、志工保險等基本資料完整建

置，避免影響志工申請獎勵權益。 

(二)系統為了提升資訊安全，如超過 90天未登入者，系統將自動「停用」帳號，

請記得定期登入，避免經常停用影響建置系統資料；如需重新啟用請洽詢

社會局人團科 06-2991111 分機 5928。 

(三)系統帳號係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立，例如由社會局開立的帳號，僅能

登錄社會福利類志工的服務時數，不得輸入其他類別（如環保或體育類）

志工之服務時數，以免影響志工權益。 

 

捌、 討論提案 

玖、 臨時動議 

拾、專題：115年社綜類小隊評鑑說明會暨線上系統教學 

拾壹、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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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臺南市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小隊第二次聯繫會報紀錄 

壹、 時間：114年 11 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分。 

貳、 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10樓小禮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號)。 

參、 主席：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郭局長乃文 紀錄：蔡宜慈社工師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請參見附件 1，P.11-P.20。 

陸、 主席裁(指)示事項及繼續列管案件處理情形： 

日期及會議 案由及決議事項 最新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113/11/20 

(113年度臺

南市社福類

志願服務小

隊第 2次聯

繫會報) 

案由 1： 

8-12 歲須由家長陪同

參訓，且爾後從事志願

服務時須由家長陪

同，並由家長全權負責

安全事宜。 

說明： 

依據志願服務法規定

及內政部函釋，建議相

關單位如有召募未成

年人志工(不含嬰幼

兒)以及辦理志工基礎

暨社福類特殊課程，請

務必說明對於未成年

混齡上課所規劃的課

程內容的進行、考核方

式，並依照志願服務法

辦理志工保險，以利社

會局就貴單位志工運

用計畫查審紀錄冊事

宜。 

決議：主席裁示本案列管，

請業管科研擬課程內

容注意事項，持續列

管。 

一、 本案係由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人身

安全管理公益協

會所提。 

二、 有關未滿 18歲

之志工規劃課

程，本局已訂定

兒少志工訓練課

程注意事項(附

件 2，P.21)並公

告於臺南市志願

服務推廣中心網

站，請各單位遵

循辦理。 

綜上，本案擬建請解

除列管。 

解除列管。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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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推展志願服務工作報告 

一、 目前志願服務編組情形： 

截至 114 年 6 月底統計，目前臺南市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隊共計 124

隊，志工總人數為 18,545 人，社會福利類志工隊共計 499 隊，志工人數

總計有 27,875 人。 

二、 宣達事項： 

(一) 請各運用單位善盡訓練、管理、運用等職責，以保障受服務者權益： 

1. 為維護志願服務品質，提醒各運用單位運用志工時，務必善盡訓練、管理

及運用等職責，確實落實志工教育訓練及服務倫理，尊重身心障礙者權益，

共同建立平等、無礙、友善的公共服務文化。本局有訂定臺南市志工服務

倫理範本(附件 3，P.22-P.23)放置於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官網，請各

運用單位提醒志工特別注意第四點保密原則。 

2.依據志願服務法規定，各單位運用志工於非屬社福類領域服務，應向該服

務領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核備後始得運用。 

(二) 有關「115 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重要事項如下： 

為落實志願服務法各項法定業務，瞭解本市社會福利暨綜合類推展志願

服務工作之成果，115 年將辦理單位績效評鑑，採取線上化申請作業，

後續會公告評鑑指標及線上申請填報截止日。 

(三) 有關志願服務資料建置，採全面線上化及重申相關事宜： 

1. 因應無紙化響應節能減碳政策，有關本市志願服務榮譽卡之申請，以及

志工服務時數等基本資料已全面採線上化，請至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整

合系統線上填報完成資料，以避免影響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評鑑分數。 

2. 依據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第 10條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得隨時抽檢其權管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服務證與紀錄冊之使用，以及第 4

條第 4 項資訊登錄情形；本局於近期抽檢系統基本資料建置率未達八成

單位(附件 4，P.24-P.32)，請單位於年底前完成登錄，避免影響衛生福

利部社福考核成績，本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得予以協助，有問題可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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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986649。 

3. 為利各運用單位使用資訊系統，本局提供實體及線上教學諮詢服務、辦

理 12 場教學課程，並於臺南市志願服務網提供系統操作教學影片，也

提供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操作手冊予各單位。 

(四) 有關 114-115 年度志工意外事故保險，重申務必為所運用志工辦理保險，

重要相關事宜如下： 

1. 請各單位依志願服務法規定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以確保志工執勤

安全：依據志願服務法第 16條規定略以：「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志工

辦理意外事故保險...」，應依法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以保障志工

權益，免生爭議。 

2. 社會局針對志工保險之補助對象：為鼓勵本市社會福利類志工隊協助市

政推動，社會局針對「參加社會局辦理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之

受評單位」及「加入本市社會福利類災害防救志工團隊」提供志工保險

補助。 

3. 未由社會局補助志工意外事故保險單位，針對領冊志工保險，請各單位

多加運用衛生福利部志工保險共同供應契約，此保險「以 80歲為年齡上

限」，包括新光產物保險、第一產物保險、國泰世紀產物保險，相關資訊

可參考「臺南市志願服務網」。 

(五) 有關「114 年下半年度(7月至 12月)推展志願服務志工人數及服務成果推

展志願服務概況表」及「114 年下半年度(7月至 12月)推動志願服務業務

成果統計表」，即半年報表，請於 115 年 1 月 5 日(星期一)前，至衛生福

利部志願服務資訊系統完成登打，以避免影響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評鑑分

數；若確定不再運作之志工運用單位，應函文本局解散。 

(六) 有關「時間銀行」重要核心概念如下： 

1. 以互信互助互惠為基礎，建立多元服務交換選項，如長者相互照顧，透過

個人專長交換，達到互惠及跨世代間轉移的服務等。 

2. 志工服務時數與時間銀行服務時數須區分清楚，不可混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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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有關「國際志工年 2026」歡迎各單位響應： 

1. 聯合國大會宣布將 2026 年訂為「國際志工永續發展年」，簡稱「IVY 2026」，

中文為「國際志工年 2026」。這是繼 2000 年國際志工年(IVY)，聯合國再

度對於志願服務領域做出的全球性重大決議。 

2. 為響應「國際志工年 2026」，鼓勵各單位辦理志願服務相關活動時，活動

背板可放置「IVY 2026」標誌及文字，標誌如下圖，並可至國際志工協會

官方網站(https://www.volunext.org/)下載使用。 

 

 

 

 

 

三、聯絡窗口 

單位 聯絡方式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業務聯絡人：蔡宜慈、李琇瑛 

電話： 

06-2979373 

06-2991111分機 5928、5927 

傳真：06-2982548 

電子信箱： 

t950617@mail.tainan.gov.tw 

et2213@mail.tainan.gov.tw 

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社團法人台灣青年 

社會服務推展協會) 

業務聯絡人： 

涂佳榮、黃昱瑄、楊富閎、吳雅玲 

電話：06-2986649 

傳真：06-2984671 

電子信箱：volunteer1216@gmail.com 

 

 

https://www.volunext.org/
mailto:et2213@mail.taina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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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工作報告 

一、有關志願服務資料建置，採線上申請及重申相關事宜： 

(一)志願服務紀錄冊： 

1.配合衛福部落實志願服務全面線上化目標，於今(114)年起社福類的運用

單位，一律改為線上申請電子紀錄冊，不再發紙本紀錄冊。 

2.線上申請電子紀錄冊之運用單位，請先將志工基本資料(含個人電子照片)

及教育訓練(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的證書需上傳)建置完成，並至臺南市志

願服務推廣中心官網上傳申請名冊，即可提出申請，不需再繳交紙本申請

資料。 

3. 相 關 申 請 規 定 及 辦 法 ， 請 逕 自 臺 南 市 志 願 服 務 網

(http://vt.tainan.gov.tw/)紀錄冊/申請作業下載。 

(二)志願服務榮譽卡： 

為了簡化申請流程，於今(114)年 11月 1日起，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直

接至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提出申請即可，不需再至臺南市志願服

務推廣中心官網送名冊。 

二、培力專案辦理情形： 

(一)基礎及社會福利類特殊訓練： 

1.本年已辦理 3梯次基礎訓練及社福類、綜合類特殊訓練，辦理情形如下： 

日期 課程名稱 地點 參與人數 

2月 12日 基礎訓練 永華市政中心 1樓東哲廳 112 人 

2月 13日 社福類特殊訓練 永華市政中心 1樓東哲廳 141 人 

3月 6日 基礎訓練 
新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3樓階梯教室 
78人 

3月 7日 社福類特殊訓練 
新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3樓階梯教室 
98人 

10月 18日 
青年志工「基礎訓練

暨綜合類特殊訓練」 

嘉南藥理大學社工系 

H802教室 
89人 

備註 
3. 基礎訓練：共 3梯次，合計 279 人。 

4. 社福類、綜合類特殊訓練：共 3梯次，合計 328 人。 

http://vt.tainan.gov.tw/)紀錄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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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線 上 課 程 資 源 ： 未 能 參 與 以 上 課 程 者 ， 可 運 用 臺 北 E 大

(https://elearning.taipei/mpage/home)進行線上課程，課程搜尋「志

工基礎教育訓練」及「社會福利類特殊教育訓練」。 

(二)在職訓練： 

1.本年度已辦理計 9 場次在職訓練，辦理情形如下： 

日期 課程名稱 地點 參與人數 

1月 22日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

合系統教育訓練」第一梯次 

東區勝利國小 

電腦教室 
27人 

1月 22日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

合系統教育訓練」第二梯次 

東區勝利國小 

電腦教室 
28人 

2月 19日 

2月 20日 

社福類災害防救志工團隊教育

訓練-急救員證照班(第一梯次) 

社會福利綜合

大樓 5樓動態

培力教室 

43人 

3月 8日 「CPR+AED 認證班」(第一梯次) 
新化區老人文

康活動中心 
41人 

4月 26日 

4月 27日 

社福類災害防救志工團隊教育

訓練-急救員證照班(第二梯次) 

南區大恩里 

活動中心 
52人 

5月 16日 「按摩不求人」講座 

社會福利綜合

大樓 5樓動態

教室 

47人 

6月 5日 

6月 6日 
急救員證照班 

社會福利綜合

大樓 5樓動態

教室 

50人 

7月 16日 「現代社會中之生老病死」講座 

新營社會福利

服務中心 

3樓階梯教室 

76人 

8月 2日 

8月 3日 

社福類災害防救志工團隊教育

訓練-BLS 基本急救術證照班(第

三梯次) 

社會福利綜合

大樓 5樓動態

教室 

39人 

備註 共 9 梯次，合計  403 人。 

https://elearning.taipei/mpage/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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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靈性照顧訓練：本年度辦理情形如下 

日期 課程名稱 地點 參與人數 

2月 22日 
靈性照顧訓練 

(第一梯次) 
南區大恩里活動中心 115 人 

2月 23日 
靈性照顧訓練 

(第二梯次) 

新化區老人文康活動中

心 
85人 

備註 共 2 梯次，合計  200 人。 

(四)成長訓練及領導訓練、督導訓練： 

1.本年度辦理情形如下： 

日期 課程名稱 地點 參與人數 

3月 27日 督導訓練(初階班) 
社會福利綜合大樓 

5樓動態培力教室 
54人 

5月 9日 督導訓練(中階班) 
社會福利綜合大樓 

5樓動態培力教室 
47人 

5月 12日 督導訓練(高階班) 
社會福利綜合大樓 

5樓動態培力教室 
42人 

4月 12日 

4月 13日 
成長訓練 

社會福利綜合大樓 

5樓動態培力教室 
47人 

9月 20日 

9月 21日 
領導訓練 

社會福利綜合大樓 

5 樓動態培力教室 
25人 

備註 共 5 梯次，合計  215 人。 

三、本市社福小隊 LINE群組： 

(一)為了讓各社福小隊快速掌握本中心各項活動及業務需知，建請各單位派 1 

人加入本市社福小隊 LINE群組，本群組由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做為管理單位。 

(二)社福小隊 LINE群組請掃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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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志工媒合平台： 

(一)志推中心提供平台協助媒合，歡迎有需要的運用單位運用本平台，相關作

業請參閱臺南市志願服務網(http://vt.tainan.gov.tw/)／我要當志工。 

(二)若有任何建議或特殊需求，請來電志推中心 06-2986649 洽詢。 

五、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網（志工使用）： 

  因應衛福部推動志願服務全面線上化，請鼓勵志工加入衛福部志願服  

務資訊網志工會員，志工個人需查詢志工服務時數、教育訓練及電子榮譽  

卡等皆由此平台登入查詢。 

六、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運用單位使用) ： 

(一)因應衛福部推動志願服務全面線上化目標，請運用單位務必將志工基本資 

料、教育訓練、服務紀錄冊、志工服務時數、志工保險等完整建置，以避

免影響志工申請獎勵權益。 

(二)系統為了提升資訊安全，如超過 90天未登入者，帳號將給予「停用」，請

記得定期登入，避免經常停用；如需啟用請於系統下載專區填妥申請表，

並線上申請帳號、上傳申請表，如有問題可洽社會局人團科 06-2991111 

分機 5928。 

（三）系統帳號係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立，例如由社會局開立的帳號，僅

能登錄社會福利類志工的服務時數；不得輸入其他類別（如環保或體育類）

志工的服務紀錄，以避免影響志工權益。 

七、志工跨類別訓練證明遺失致服務時數登錄問題：由於志工跨類別訓練證明

遺失，致無法將志工服務時數等相關資料建置至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系統

等問題。針對此問題，衛生福利部於 114 年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會議提

案討論，具體解決方式如下： 

編號  案由 決議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113-4 臺南市志願服務

推廣中心：  

1.建議全國志工資

訊系統關閉志願

服務運用單位可

自行匯入榮譽卡

1.可依建議修正

系統設定。 

2.有關志願服務 

訓練證書遺失 

之處理方式， 

如為已領有紀 

衛生福利

部 

1.業已調整僅開 

放縣市政府匯 

入榮譽卡資料 

2.倘結業證書遺

失，經本部 114 

年 6月 2日衛部 

http://vt.tainan.gov.tw/)志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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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之權限、修

改為權限只由縣

市 政府匯入，以

利管理。  

2.為因應 115 年

全面線上化需

上傳志工訓練

結業證書至全

國資訊系統始

能記錄服務時

數，然有志工反

映訓練結業證

書已遺失，又倘

跨領域之特殊

訓練結業證書

遺失，恐影響該

領域服務時數

無法計算，該如

何處理? 

錄冊之衛生福 

利務類志工，可 

即認定該名志 

工已完成該領 

域特殊訓練。 

另有關志工因

倘跨領域之特

殊訓練結業證

書遺失所致服

務時數起算日

認列問題亦涉

及各中央及地

方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獎勵辦

法規定，請各單

位如有疑義可

來信本部反映 

，本部將就系統

操作面進行討

論評估。 

救字第 

1141361778號 

函調查各機關 

處理原則，擬訂

下列處理依序 

適用，請各單位 

115 年 1月 1日 

起需上傳相關 

證明始予以認

定：  

(1).以志願服務

紀錄冊首筆

服務時數紀

錄認定為服 

務起始日。 

(2).以該類別之

運用單位所

開立 「績效

證明書」認

定 為服務

起始日。 

(3).請志工洽原

辦理相關訓

練單位，訓

練單位如有

完 訓資料

得協助補開

證明，以完

訓日次日認

定為服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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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日。 

(4).請志工重新

接受該類別

特殊訓練。 

玖、 討論提案：無。 

壹拾、 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 專題：高齡志工服務再設計 

壹拾貳、 散會：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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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15 年社會福利暨綜合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績效評鑑實施計畫 

  115 年 2月 4日第 1150173308號簽准 

一、 依據： 

(一) 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3項：「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對推展志願

服務之機關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定期辦理志願服務評鑑。」 

(二) 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4項：「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對前項評鑑

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 

二、 目的：為瞭解本市社會福利暨綜合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推展志願服務之成

果，鼓勵績優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落實志願服務法制與中央政策，提升志

願服務績效與品質。 

三、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四、 實施期程：採每2年評鑑1次，本次評鑑資料期程為113年1月1日至114年12

月31日止。 

五、 評鑑對象：113年1月1日前備案之社綜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六、 評鑑項目及配分： 

(一)核心指標(70 分)： 

評鑑項目 評鑑指標 配分 自評分數 

一、法定應辦事

項(40 分) 

(一)每半年報送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

合系統志願服務半年概況表。 
8  

(二)每年報送志願服務年度成果報告表。 4  

(三)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志工

領有電子紀錄冊人數占志工總人數平均

比率(X)： 

1. X≧95%：4分 

2. 90%≦X＜95%：3分 

3. 85%≦X＜90%：2分 

4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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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評鑑指標 配分 自評分數 

4. X＜85%：0分 

(四)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志工

建置基本資料人數占總人數平均比率達

95%以上：基本資料包括志工姓名、性別、

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 

4  

(五)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社綜

類服務時數資料建置。 
4  

(六)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志工

建置基礎、社綜類特殊訓練資料人數占總

人數平均比率(X)： 

1. X=100%：4分 

2. 95%≦X＜100%：3分 

3. 90%≦X＜95%：2分 

4. X＜90%：0分 

4  

(七)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志工

建置保險資料人數占總人數平均比率

(X)： 

1. X=100%：4分 

2. 95%≦X＜100%：3分 

3. 90%≦X＜95%：2分 

4. X＜90%：0分 

4  

(八)每半年參與社綜類小隊聯繫會報情形。 8  

二、組織管理 

(13分) 

(一)訂有志願服務年度計畫。 2  

(二)召開單位志工會議。 4  

(三)訂有具體志工考核機制，並進行考核、激

勵與表揚。 
3  

(四)訂定與執行單位「不適任志工之輔導或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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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評鑑指標 配分 自評分數 

場」。 

(五)提供單位志工福利措施(如：規劃志工聚

餐、旅遊、禮品等)。 
2  

三、志願服務申

請獎勵情形(7

分) 

(一)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 2  

(二)申請臺南市志願服務獎勵。 2  

(三)申請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 2  

(四)申請全國性志願服務獎勵。 1  

四、服務績效 

(10分) 

(一)志工人數成長情形。 5  

(二)配合社會局推動志願服務業務(如：辦理

大型活動、投入救災等)。 
5  

(二)特色指標(30 分)：考量各運用單位組織與服務內容之多樣性，故設立該

特色指標，組別分為「創意/特色、高齡志工及管理」3組，由受評單位

擇其優勢，報名單一組別，以呈現該受評單位推展志願服務之特色。 

組別(3擇 1) 
特色項目之 

重點概述 

一、創意/特色組：係指聯結社會資源提出志願服

務提出具特色工作項目及作為，發展多元志願

服務，如靈性志工、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家

庭志工等成效。 

二、高齡志工組：係指推動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

如代間融合、高齡志工服務再設計等成效。 

三、管理組：係指運用單位雖未具以上 2組別之推

動成效，惟整體組織運作管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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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評鑑方式： 

(一) 評鑑小組：由主辦單位聘請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及機關代表3至5人，組

成志願服務評鑑小組。 

(二) 受評單位分組：考量受評單位間差異性，分為下列各組辦理評鑑 

1.人民團體組。 

2.社區發展協會組。 

3.公部門(含社會局)、基金會組。 

(三) 審查方式： 

1.由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瞭解受評單位建置資料情形。 

2.由受評單位上傳評鑑資料至臺南市志願服務網。 

3.志願服務評鑑小組就受評單位提供之資料進行審查。 

(四) 評分與獎勵方式： 

1. 針對各獲獎之受評單位，進行公開表揚，評分及獎勵方式如下： 

組別 一、人民團體組 二、社區發展協會組 
三、公部門(含社會

局)、基金會組 

評分與

獎勵 

(一)採分組評鑑，各組按組內評鑑總成績之優先順序排列，獲獎名

額如下： 

評分等第

與名額 
說明 

1.優等獎

(3名) 

1.獎勵：頒發獎勵金 17,000 元整、獎狀乙

紙。 

2.名額：為各組評鑑總成績第 1 名之受評單

位，各組名額各 1名，共計 3 名。 

2.甲等獎

(6名) 

1.獎勵：頒獲獎勵金 11,000 元整、獎狀乙

紙。 

2.名額：為各組評鑑總成績第 2-3名之受評

單位，各組名額各 2名，共計 6名。 

3.特殊表

現獎 

  (6名) 

1.獎勵：頒獲獎勵金 5,000元整、獎狀乙紙。 

2.名額：為各組評鑑總成績第 4-5名之受評

單位，各組名額各 2名，共計 6名。 

(二)上開各獎項別錄取名額，得視實際評鑑結果，由本局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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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小組決議彈性調整之，必要時得調整獲獎名額或從缺。 

2. 其他獎勵： 

(1)參加評鑑之受評單位且評鑑分數達 70 分以上，優先獲得 116-117年領冊

志工保險補助。 

(2)參加評鑑之受評單位，優先獲得社會局志願服務業務科辦理教育訓練之

報名權。 

(3)獲獎單位得列為本市志願服務績優觀摩單位。 

(4)獲獎單位優先獲得社會局培力參加全國性或全市性績優團隊選拔。 

 

八、 辦理期程：規劃詳如下表，本局將公告於臺南市志願服務網及函文通知受

評單位，並視實際辦理情形彈性調整之。 

階段 預計辦理時間 項目 內容 

第一階段 115年 5-6 月 
「評鑑指標說
明會」與「資料
準備教育訓練」 

透過辦理「評鑑指標說明會」與「評
鑑資料準備教育訓練」各 1 場次，
使受評單位瞭解評鑑指標，並針對
評鑑內容進行相關檢視及準備。 

第二階段 115年 7 月 提供評鑑資料 

請各受評單位將評鑑資料暨相關佐
證資料，於本(115)年 7月 31日(星
期五)前上傳至臺南市志願服務網。 

第三階段 115年 8-9 月 審查評鑑資料 

由社會局聘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3
名)組成「社會福利綜合類志願服務
評鑑小組」，就受評單位提供之資料
進行審查，評定受評單位總成績。 

第四階段 115年 10-11月 
獎勵表揚與輔
導措施 

獲獎單位由社會局進行表揚活動，
另亦針對需輔導之受評單位，由社
會局與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進
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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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頁 

 

 

 

 

 

 

 

 

 

 

 


